
　

　 　

 
物理系提前畢業標準

 [ 98學年度前入學適⽤ ]

學⼠班成績優異，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⼀學期或⼀學年，修滿該學系畢業學
分，學業成績總平均在該班前四分之⼀內，並符合其他畢業所需條件者，得提前
畢業。

[ 98學年度之後入學適⽤ ]

學⼠班成績優異，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⼀學期或⼀學年，修滿該學系、學位學
程畢業學分，學業成績總平均在該系(班)前百分之⼗以內，並符合其他畢業所需
條件者，得提前畢業。

註：應於畢業前半學期之開學⼀個⽉內提出申請。


